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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经营范围、注册资本及 

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0 日召开

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经营范围和注

册资本的议案》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公司拟对公司注

册地址、经营范围、注册资本和《公司章程》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修订，具体内容

如下： 

一、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 

根据公司战略布局和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注册地址由“浙江省温州市瓯海

开发区梧慈路 517 号”变更为“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娄桥街道娄桥工业园中汇路

81 号 B2 幢”。 

二、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 

因业务发展需要，充分体现公司经营和主营业务特征，经审慎研究决定，公

司拟增加经营范围，具体情况如下： 

变更前的公司经营范围 变更后的公司经营范围 

垃圾焚烧发电，垃圾处理项目的投资，

固废处理工程、垃圾渗滤液处理工程、

垃圾焚烧发电，垃圾处理项目的投资，

固废处理工程、垃圾渗滤液处理工程、



环保工程的设计、投资咨询、施工、运

营管理及技术服务，垃圾、烟气、污水、

灰渣处理技术的开发及服务，危险废物

经营（凭许可证经营），环保设备的制

造、销售及安装服务，城市生活垃圾经

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凭

许可证经营）。 

环保工程的设计、投资咨询、施工、运

营管理及技术服务，垃圾、烟气、污水、

灰渣处理技术的开发及服务，危险废物

经营（凭许可证经营），环保设备的制

造、销售及安装服务，城市生活垃圾经

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凭

许可证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 

三、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因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的 2 名激励

对象离职，公司将对该 2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合计 4.10 万股限制性

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处理。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68,776 万元

变更为 68,771.90 万元。 

四、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鉴于公司拟变更注册地址、经营范围和注册资本，故《公司章程》需要相应

修改。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五条 公司住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

开发区梧慈路 517号 邮政编码：325000 

第五条 公司住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

区娄桥街道娄桥工业园中汇路 81 号 B2

幢 邮政编码：325041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8,776

万元。 

第 六 条  公 司 注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68,771.90 万元。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

围：垃圾焚烧发电，垃圾处理项目的投

资，固废处理工程、垃圾渗滤液处理工

程、环保工程的设计、投资咨询、施工、

运营管理及技术服务，垃圾、烟气、污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

围：垃圾焚烧发电，垃圾处理项目的投

资，固废处理工程、垃圾渗滤液处理工

程、环保工程的设计、投资咨询、施工、

运营管理及技术服务，垃圾、烟气、污



水、灰渣处理技术的开发及服务，危险

废物经营（凭许可证经营），环保设备

的制造、销售及安装服务，城市生活垃

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

（凭许可证经营）。 

水、灰渣处理技术的开发及服务，危险

废物经营（凭许可证经营），环保设备

的制造、销售及安装服务，城市生活垃

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

（凭许可证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 68,776 万股，

均为每股面值为人民币壹圆的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 68,771.90 万

股，均为每股面值为人民币壹圆的普通

股。 

除上述条款内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不变。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三、其他事项说明 

1、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全部

事宜，并根据工商部门的具体审核要求对上述内容进行调整，最终以工商部门核

准的内容为准。 

2、上述拟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经营范围、注册资本及对《公司章程》部分

条款的修订需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事项尚存在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不存在利用变更事项影响公司股价、误导投资者的情形，该等变更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

公司的根本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10 日 


